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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

案號：104 購申 32047 號 

申訴廠商：○○技師公會 

招標機關：新北市政府○○處 

    上開申訴廠商就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

耐震能力詳細評估」採購事件，不服招標機關 104 年 7 月 22 日

○○○○字第 10430167081 號函及 104 年 7 月 22 日○○○○字第

1043016854 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，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(下

稱本府申訴會)提出申訴。案經本府申訴會 104 年 8 月 28 日第 44

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 實 

    申訴廠商參與招標機關辦理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

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」採購案，申訴廠商質疑系爭採購

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有違法或不當行為等情事及獨厚特定少數

廠商之嫌，違反政府採購法(下稱本法)公平、公正及公開之原則。

招標機關審認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過程及結果，並未違反本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5 款、第 94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規定，是以

維持原決標結果，未不予決標或予以廢標，申訴廠商不服，向招

標機關提出異議，惟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，申訴廠商遂向本府

申訴會提出申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。茲摘錄雙方申訴

及陳述意見要旨如次： 

壹、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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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廠商於 104 年 8 月 3 日提出申訴書，其內容要旨說明如

下： 

一、請求：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。 

二、事實 

(一)查招標機關辦理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

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」(採購案號：1040617-1)

招標案，投標廠商「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」與

「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」之負責人為同一人，

並就同一採購分別投標，因其二公會間執行業務內

容相同、會員(技師)亦多有重疊在二公會執業之情

形，尤因負責人相同，其投標文件內容間顯有重大

異常關聯，並有共同圍標之嫌。應適用本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：…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

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

該廠商。 

(二)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 74 條：「決標依本法(政府採購

法)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，除小額採

購外，應成立評選委員會，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

授權人員就對於採購標的具有專門知識之機關職員

或公正人士派兼或聘兼之。」又依本法第 94 條：「機

關辦理評選，應成立五人至十七人之評選委員會，

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，其名單由主管機

關會同教育部、考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建議之。」

本採購案有評選委員會作成違反本法之決議，及發

現有其他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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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事，應不予決標或予以廢標。 

(三)經統計今年上半年度由新北市教育局主辦之「新北市

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」招標

案，有集中於特定廠商得標之情形，如本系爭案 104

年 6 月 29 日江翠國小主辦總金額新臺幣(下同)5,700

萬分 8 區決標之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

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」採購案，招標結果全部 8

區有 7 區由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及特定技師團隊得

標，除嚴重影響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及後續補強設計

工程之履約期程、品質外，並有獨厚特定少數廠商

之嫌，違反本法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總量管制原則。 

三、理由 

(一)該條文雖於修正後已刪除「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

者，亦同。」之規定，惟依據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

5 款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

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

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廠商：…五、不同投標廠商間

之投標文件內容間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。」。另依據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工程會)91 年 11 月 27 日

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規定，投標廠商如無

前開令所定之重大異常關聯情形者，則無本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適用。 

惟查該採購案投標當時廠商「新北市結構工程

技師公會」與「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」之負責

人為同一人，二家公會之執行業務內容相同、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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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技師)亦多有重疊在二公會執業之情形。經查二家

公會之辦公處所在 104 年 5 月 5 日前均位於「新北

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6 號 21 樓之 2」之同一辦公

處所，至本採購案開標 104 年 6 月 25 日前一個月餘

(即 104 年 5 月 5 日〜5 月 20 日間)辦理地址變更至

臺北市南昌路，由此可證二家公會原本地址相同並

在同一處所辦公，應以實質認定其脫法行為之事

實。又負責人為同一人，投標文件雖由不同一人繕

寫或具備，但投標內容顯係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

為者，其投標文件內容間顯有重大異常關聯，並有

共同圍標之嫌。 

(二)查本採購案總採購預算金額為 5,700 萬 8,198 元整，

採購金額級距屬於「巨額採購」，未料於 104 年 6 月

29 日評選會議所聘任之評選委員僅有 5 位，評選委

員人數顯不符合「巨額採購」金額之比例原則，主

辦機關應採較高或嚴謹之委員人數標準，以昭公信。 

再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 74 條：「決標依本法(政

府採購法)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，除

小額採購外，應成立評審委員會，其成員由機關首

長或其授權人員就對於『採購標的』具有專門知識

之機關職員或公正人士派兼或聘兼之。」惟查本重

大採購案評選會議所聘任之 3 位主辦機關職員雖有

一般採購專業人員證照或經驗，但卻為不具有耐震

補強工程之專門知識的校內、外老師，其招標之品

質及是否有不公之情況，難免啟人疑竇。尤有進者，

其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依採購法精神採專家學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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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多於校內委員人數之評選委員會，以昭公允。 

(三)經查上開投標案，其以一般事務所或工程顧問公司投

標者，於服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工作團隊，卻列有非

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、從業人員之成員，

以免違反本法之招標規定並有圍標之虞。 

以 104 年 7 月 14 日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「104

年度新北市校舍耐震詳細評估委託案（第 1 次招標)」

採購案號：104-16 之評選會議為例，發現有非投標

廠商之他家廠商到場關切，並且參加評選會議之情

事(投標廠商「大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」疑似於其服

務建議書中列有非屬該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

員、從業人員之「其他廠商及其業績」，並參與簡報

之情形(鼎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，負責人陸○堯君及

其他廠商)，應不符合本採購案招標須知不允許「共

同投標」、不允許「以分包廠商取代部分投標廠商資

格」參與投標之投標資格規定。 

查投標須知敘明本機關「不允許」投標廠商以

『共同投標』方式參與本案之投標、「不允許」投標

廠商「以分包廠商取代部分投標廠商資格」參與本

案之投標，至為明確。該招標案雖於投標須知之其

他規定載有「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承諾履行本

採購案所組成之合作團隊，如列有非屬投標廠商之

負責人、受雇人員、從業人員之成員，且未於投標

時檢附該等人員之合作同意書者，評選委員得視其

情形予以扣分、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名次、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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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納入評選考量。」之規定。 

惟即便檢附該等人員之合作同意書，但並不表

示可以將投標廠商以外之其他「廠商」之負責人、

人員及其公司業績列入服務建議書中，做為合作團

隊及資格文件，因該採購案不允許「共同投標」，也

不允許「以分包廠商取代部分投標廠商資格」。 

故，採購案重要條款應優先於一般條款，又本

法未列有「合作同意書」之招標模式，故前述藉合

作同意書之名，行共同投標或聯合承攬之實，除不

符採購案投標須知之規定外，此情事實已構成足以

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，並已明顯違反本

法。 

貳、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

招標機關分於 104 年 8 月 12 日及同年 8 月 25 日提出 2 次陳

述意見，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： 

一、104 年 8 月 12 日陳述意見書 

(一)請求：駁回申訴廠商之請求 

(二)事實 

1、查系爭採購係招標機關代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

小學(下稱洽辦機關)辦理之採購，採複數決標共

分為 8 區，並規定投標廠商得標上限為 2 區，於

104 年 6 月 25 日下午 2 時 10 分開標，共有 14

家廠商參與投標，招標機關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

該等廠商投標文件，結果：14 家投標廠商皆符合



7 

 

規定。由洽辦機關續於 104 年 6 月 29 日上午 8

時 30 分召開評選會議，結果：8 區共決標予 8

得標廠商，其中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

會（下稱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）得標第 2 區及臺

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（下稱臺灣省結構技師公

會）得標第 5 區。 

2、申訴廠商於 104 年 7 月 6 日及同年 7 月 20 日向

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，質疑： 

(1)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與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

2 者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。 

(2)系爭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有違法或不

當行為等之情事。 

(3)系爭採購案有獨厚特定少數廠商之嫌，違反

本法公平、公正及公開之原則。復又對招標

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不服(招標機關 104 年 7

月 22 日○○○○字第 10430167081 號函及○○○○

字第 1043016854 號函)，於 104 年 7 月 24 日

向貴會提出申訴。惟查系爭採購招標機關及

洽辦機關確實依採購法辦理，認事用法並無

違誤，申訴廠商質疑事項與事實不符，請貴

會查察並駁回申訴廠商之請求。 

(三)理由 

1、系爭採購案件摘要如下： 

(1)系爭採購案採購金額 5,700 萬 8,198 元，屬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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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之勞務採購。 

(2)系爭採購案依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款採限

制性招標(公開評選 )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

理，詳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

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」投標須知。 

2、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及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 2 家

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無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

第 5 款所定重大異常關聯情形： 

(1)按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 91 年 11 月 27 日修

正前規定：「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

標，以一標為限。其有違反者，依下列方式

處理：一、開標前發現者，所投之標應不予

開標。二、開標後發現者，所投之標應不予

接受（第一項）。屬同一公司之二以上分公

司，或一公司與其分公司就同一採購分別投

標者，視同違反前項規定。投標廠商之負責

人相同者，亦同（第二項）。」修正後已刪除

「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者，亦同」規定。

其修正條文說明為：「對於負責人相同之處

理，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已有規範可予

處理，爰予刪除。」準此，投標廠商之負責

人相同，如無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

「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

常關聯者」，依現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

定，並不禁止參與同一採購之投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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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為求審慎，經依工程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

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規定，重新檢視比

對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及臺灣省結構技師公

會 2 家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，未發現該 2 家

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顯係由同一人或同

一廠商繕寫或備具之情形，爰此，無本法第

5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情形。 

(3)另，經查系爭採購案採複數決標共分為 8

區，並規定投標廠商得標上限為 2 區，且採

固定費用方式給付予廠商，依據工程會 96 年

11月 19日工程企字第 09600431200號函說明

三所載：「…甲、乙二家廠商各投不同區域，

非彼此互相競爭之情形…無本法第 50 條第 1

項第 5 款之適用。…」上開 2 家廠商係分別

投標不同區域，非彼此互相競爭之情形，亦

可排除假性競爭之疑慮。 

3、系爭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未違反本法第 94 條、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

議規則等規定： 

(1)系爭採購案成立 7 人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包

含外聘委員 4 人及內派委員 3 人，且外聘專

家、學者人數為 4 人，未少於三分之一，符

合採購法第 94 條所定 5 人至 17 人之規定。 

(2)經查系爭採購案評選委員中有關洽辦機關職

員等，李淑娟委員(職稱：教育局技正)為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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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相關背景及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者；吳昌

期委員(職稱：江翠國民小學校長)為具有辦理

校舍整建工程採購案實務經驗者；林石笋委

員(職稱：江翠國民小學主任)為具有採購專業

人員證照者，該等人員具有採購案相關專門

知識，查無違反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

條第 1 項之規定。 

(3)又，系爭採購案於 104 年 6 月 29 日召開評選

委員會會議，出席委員為 5 人，比例為 7 分

之 5，且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為 2 人，比例為

5 分之 2，皆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委員會會議，應有委員

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其決議應經出席委

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

家、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

數之三分之一」。 

4、系爭採購案無獨厚特定少數廠商，且無違反本法

公平、公正及公開之原則： 

(1)系爭採購案之評選結果，係由採購評選委員

會出席委員秉持專業、公平及公正，依評選

項目及廠商投標文件逐項評比後所為之決

定，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，具有一

致共識，並經洽辦機關確認無退回評選委員

會重新審議或不予決標之情事，斷無獨厚特

定少數廠商之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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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另系爭採購案「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、

五（四）規定：「本機關『允許』投標廠商

以『共同投標』方式參與投標；廠商家數上

限為 4 家。」及同條款十二（一）之 10 規

定：「投標廠商擬履行本案所組成之工作團

隊，其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、

從業人員之成員（或分包廠商），請取得該

等人員或分包廠商之合作同意書。」爰此，

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所

列之工作團隊成員，並不禁止投標廠商之負

責人、受雇人員或從業人員以外之成員所組

成，評選時宜取得該等人員之合作同意書核

審之。其未於評選時檢附該等人員之合作同

意書者，依照「投標須知」貳、一般條款五

（二）所定，評選委員得視其情形予以扣

分、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名次、或不予納

入評選考量。故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所

列之工作團隊，其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

受雇人員或從業人員之成員，於投標時不論

有無取得合作同意書，皆未違反招標文件之

規定。 

5、綜上，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過程及結果，本於「公

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」，未獨厚特定廠商，未違

反本法，亦未造成不公平之競爭情事，系爭採購

案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本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

檢附相關卷證，敬請貴會查察並駁回申訴廠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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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。 

二、104 年 8 月 25 日○○○○字第 1043017987 號函之說明：

陳述意見書理由三、（二）所載「林石笋委員(職稱：江翠

國民小學主任)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者」更正為「具

有採購案實務經驗者」。 

判斷理由 

一、申訴廠商主張略以：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「新北市結構技師

公會」與「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」之負責人為同一人，並就

同一採購分別投標，因其二公會間執行業務內容相同、會員(技

師)亦多有重疊在二公會執業之情形，尤因負責人相同，其投

標文件內容間顯有重大異常關聯，並有共同圍標之嫌，應適

用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：「…於開標前發現者，

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廠

商。」；而系爭採購案預算金額為 5,700 萬 8,198 元，採購金

額級距屬於「巨額採購」，惟 104 年 6 月 29 日評選會議所聘

任之評選委員僅有 5 位，評選委員人數顯不符合「巨額採購」

金額之比例原則，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 74 條：「決標依本法(政

府採購法)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，除小額採購

外，應成立評審委員會，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

對於『採購標的』具有專門知識之機關職員或公正人士派兼

或聘兼之。」經查本重大採購案評選會議所聘任之 3 位主辦

機關職員雖有一般採購專業人員證照或經驗，但卻為不具有

耐震補強工程之專門知識的校內、外老師，其招標之品質及

是否有不公之情況，難免啟人疑竇，故系爭採購有評選委員

會作成違反採購法之決議，及發現有其他足以影響採購公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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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之情事，應不予決標或予以廢標；另系

爭採購案分 8 區招標，決標結果有 7 區由結構工程技師公會

及特定技師團隊得標，除嚴重影響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及後續

補強設計工程之履約期程、品質外，並有獨厚特定少數廠商

之嫌，違反本法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總量管制原則，且查本

件投標案，其以一般事務所或工程顧問公司投標者，於服務

建議書中所列之工作團隊，卻列有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

受雇人員、從業人員之成員，並參與簡報之情形，應不符合

系爭採購招標須知不允許「共同投標」、不允許「以分包廠商

取代部分投標廠商資格」參與投標之投標資格規定；因此原

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均違法，應予撤銷等語。 

二、招標機關則以：查系爭採購係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採

限制性招標(公開評選)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，採複數決標共

分為 8 區，並規定投標廠商得標上限為 2 區。本件因申訴廠

商質疑：(一)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與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 2 者

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(二)系爭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有

違法或不當行為等之情事(三)系爭採購案有獨厚特定少數廠

商之嫌，違反本法公平、公正及公開之原則。惟查，本法施

行細則第 33 條 91 年 11 月 27 日修正後已刪除「投標廠商之

負責人相同者，亦同」規定，準此，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，

如無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：「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

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」依現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

規定，並不禁止參與同一採購之投標，本件採購經重新檢視

比對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及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 2 家投標廠

商之投標文件，未發現該 2 家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顯係

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之情形，爰無本法第 50 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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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項第 5 款所定情形，且查上開 2 家廠商係分別投標不同區

域，非彼此互相競爭之情形，亦可排除假性競爭之疑慮；而

系爭採購案成立 7 人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包含外聘委員 4 人

及內派委員 3 人，且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為 4 人，未少於三

分之一，符合本法第 94 條所定 5 人至 17 人之規定，且系爭

採購案評選委員中有關洽辦機關職員等，李淑娟委員(職稱：

教育局技正)為具有工程相關背景及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者、吳

昌期委員(職稱：江翠國民小學校長)為具有辦理校舍整建工程

採購案實務經驗者、林石笋委員(職稱：江翠國民小學主任)

為具有採購案實務經驗者，該等人員具有採購案相關專門知

識，並無違反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查 104 年 6 月 29 日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，出席委員為 5 人，

比例為 7 分之 5，且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為 2 人，比例為 5

分之 2，皆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本委員會會議，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其決議

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、

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」，故系

爭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未違反本法第 94 條、採購評選委員會

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等規定；另系爭採購案

「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、五（四）規定：「本機關『允許』

投標廠商以『共同投標』方式參與投標；廠商家數上限為 4

家。」及同條款十二（一）之 10 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擬履行本

案所組成之工作團隊，其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、

從業人員之成員（或分包廠商），請取得該等人員或分包廠商

之合作同意書。」爰此，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

書中所列之工作團隊成員，並不禁止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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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人員或從業人員以外之成員所組成，評選時宜取得該等人

員之合作同意書核審之。其未於評選時檢附該等人員之合作

同意書者，依照「投標須知」貳、一般條款五（二）所定，

評選委員得視其情形予以扣分、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名

次、或不予納入評選考量。故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所列

之工作團隊，其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或從業人

員之成員，於投標時不論有無取得合作同意書，皆未違反招

標文件之規定。綜上，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過程及結果，本於

「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」，未獨厚特定廠商，亦未違反本法

造成不公平之競爭情事，故申訴廠商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等

語，資為抗辯。 

三、本府申訴會參酌申訴廠商及招標機關前開申訴及陳述意旨，

申訴廠商 104 年 8 月 3 日採購申訴書雖稱請求撤銷原異議處

理結果云云，惟申訴廠商對不利於其之決標結果提出異議，

異議處理結果如維持原決標結果，異議廠商之權利或法律上

利益係受到決標結果之侵害，並非因異議處理結果受侵害，

此異議程序僅是法律所定申訴之先行程序，如僅對異議處理

結果提出申訴，即使異議處理結果經撤銷，決標結果仍存在，

其受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，亦未能因而受到救濟(最高行

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308 號判決意旨參照)，故本件申訴廠

商之真意當係請求撤銷招標機關決標結果之決定及維持原決

標結果之異議決定，先予敘明。 

四、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「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」與「臺灣省

結構技師公會」之投標文件內容並無重大異常關聯，申訴廠

商稱已構成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並非有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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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，「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

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

該廠商：…五、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

異常關聯者。…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

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得

追償損失。但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

共利益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第一項不予

開標或不予決標，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，機關得

宣布廢標。」本法第 50 條定有明文。 

(二)次按，工程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

號令表示：「機關辦理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依政府

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『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

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』處理： 一、投標文件內容由

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。二、押標金由同一人

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。三、投標標封或通知機

關信函號碼連號，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者。四、

廠商地址、電話號碼、傳真機號碼、聯絡人或電子郵件

網址相同者。五、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

形者。」 

(三)第按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於 91 年 11 月 27 日修正前規

定：「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，以一標為限。其

有違反者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一、開標前發現者，所投

之標應不予開標。二、開標後發現者，所投之標應不予

接受（第一項）。屬同一公司之二以上分公司，或一公司

與其分公司就同一採購分別投標者，視同違反前項規

定。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者，亦同。」，修正後則已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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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「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者，亦同。」規定。而修正

說明為：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。現行條文本項後段對於

負責人相同之處理，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五款已有規

範可予處理，爰予刪除。」，有卷內之本法施行細則部分

條文修正對照表可查。 

(四)再按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277 號判決：「至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廿七

日修正刪除『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者，亦同。』此係

規範同一廠商與其分支機構僅能於同一採購之投標，以

一標為限，現行規定雖將負責人同一之不同廠商之規定

刪除，惟此於投標時，仍遵守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，

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如有同法第五十條第一

項第五款規定重大異常關聯者之情形，仍有同條第二項

規定之適用，原告主張依上開修正規定，依舉重明輕法

理，不同廠商負責人相同既可參加投標，其與日月帝國

汽車貨運行參加上開被告採購案，被告不得撤銷決標乙

節，原告將同一負責人之不同廠商同時投標可否得標，

與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有無異常關聯，混為一

談，亦無可取。」 

(五)準此意旨，同一負責人之不同廠商同時投標，與不同投標

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無異常關聯，不能混為一談。

兩家投標廠商之負責人相同，現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

規定並不禁止參與同一採購之投標。然而同一負責人之

不同廠商同時投標仍應遵守本法之規定，倘具「不同投

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」之情況，自

應適用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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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申訴廠商主張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「新北市結構技師公

會」與「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」之負責人相同，且辦公

處在 104 年 5 月 5 日前均位於「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

段 266 號 21 樓之 2」，且執行業務內容相同，而會員亦多

有重疊，故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雖已刪除「投標廠商之

負責人相同者，亦同。」之規定，惟仍構成本法第 50 條

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云云。 

(七)經查，系爭採購案共有 14 家廠商參與投標，而招標機關

均已依照招標文件規定審查 14 家廠商之投標文件，均未

發現有不符規定之情況，有招標機關提出之系爭採購案

開標紀錄可佐；復且，招標機關已陳稱為求慎重，業已

依據工程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

令重新檢視「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」與「臺灣省結構技

師公會」之投標文件，均未發現有該函令所定之情況。 

(八)且查，申訴廠商並未指稱投標文件之廠商地址有相同，其

僅主張兩家投標廠商之辦公處於 104 年 5 月 5 日前均位

於「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6 號 21 樓之 2」，並僅提

出「行政院工程會全球資訊網」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之

通訊資料。則「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」與「臺灣省結構

技師公會」之投標文件之地址既不相同，自不可僅憑「行

政院工程會全球資訊網」之通訊資料之地址相同，即遽

稱「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」及「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」

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。 

(九)綜此，本件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「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」

與「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」之投標文件內容並無重大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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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關聯情形，申訴廠商指稱其投標文件內容間顯有重大

異常關聯，並有共同圍標之嫌云云，應予適用本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5 款云云，自屬無據。 

五、系爭採購案之評選委員會之組成及審議運作，均依本法、採

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辦理，申

訴廠商指稱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 74 條及本法第 94 條規定云

云，自屬無據： 

(一)按，「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：…九、委託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

或資訊服務，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。」、「機關辦理

評選，應成立五人至十七人評選委員會，專家學者人數

不得少於三分之一，其名單由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、考

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建議之。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審

議規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分別為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

第 9 款、第 94 條所明定。 

(二)次按，主管機關工程會依據本法第 94 條規定之授權，制

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。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

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七人，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

知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，其中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不

得少於三分之一。」，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9 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本委員會會議，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

上出席，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出席

委員中之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

席人數之三分之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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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第按，依據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

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第 5 條第 1

項規定：「招標方式為限制性招標(公開評選)。」，而「104

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

估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第 16 條第 2 項則規定：「本

採購案準用『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』評選優勝廠商，其順

序為…(略)」 

(四)又按，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

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：

「第 2 款『經本機關確認無相關事宜』之內容如下…；

若有第 4 目及第 5 目之情事者，則依採購法第 48 條第 1

項第 2 款規定不予決標。…4、評選委員會作成違反政府

採購法之決議。5、發現其他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

不當行為等。」 

(五)本件申訴廠商指稱系爭採購案之評選委員會不符合本法

施行細則第 74 條及本法第 94 條所定，且招標品質及是

否有不公平情況啟人疑竇云云，又 104 年 6 月 29 日評選

會議所聘任之評選委員僅有 5 位，評選委員人數顯不符

合「巨額採購」金額之比例原則云云，故系爭採購案有

評選委員會作成違反本法之決議，及發現有其他足以影

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之情事，應不予決標或

予以廢標云云。 

(六)經查，系爭採購案係依據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，

採限制性招標(公開評選優勝廠商)，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辦

法評選優勝廠商，業據招標機關於本申訴審議程序中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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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並有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

震能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可佐。 

(七)次查，就系爭採購案，招標機關辦理評選已成立 7 人之評

選委員會，包含外聘委員 4 人及內派委員 3 人。其中，

李淑娟委員具有工程相關背景及採購專業人員之證照，

吳昌期委員具有辦理校舍整建工程採購案實務經驗，林

石笋委員具有採購案實務經驗，均為具有與系爭採購案

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。職此，系爭採購案之評選委員會

之組成，並無違反本法第 94 條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況。 

(八)且查，系爭採購案於 104 年 6 月 29 日召開評選委員會會

議，出席委員為 5 人，比例為 7 分之 5，而外聘專家及學

者人數則為 2 人，比例為 5 分之 2，均符合上開採購評選

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並無不符合本法

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之瑕疵。 

(九)綜此，系爭採購案之評選委員會之組成及審議運作，均依

本法、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

規則辦理，並無違法瑕疵可指，本件申訴廠商指稱系爭

採購案之評選委員不符合規定，又 104 年 6 月 29 日評選

會議所聘任之評選委員僅有 5 位，故系爭採購案有評選

委員會作成違反本法之決議，及發現有其他足以影響採

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之情事云云，即無理由。 

(十)至於，申訴廠商指稱系爭採購案應適用本法施行細則第

74 條第 1 項：「決標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

辦理者，除小額採購外，應成立評審委員會，其成員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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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對於採購標的之價格具有專門

知識之機關職員或公正人士派兼或聘兼之。」云云，惟

系爭採購案之決標並非以本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2 款辦

理，則申訴廠商主張適用本法施行細則第 74 條第 1 項自

有誤會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依據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

細評估投標須知」，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工作團隊

成員，並不禁止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或從業人員以

外之成員所組成。申訴廠商以有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中所

列之工作團隊，列有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、從

業人員之成員已違反本法云云，亦無可取： 

(一)按，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

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：

「第 2 款『經本機關確認無相關事宜』之內容如下…；

若有第 4 目及第 5 目之情事者，則依採購法第 48 條第 1

項第 2 款規定不予決標。…4、評選委員會作成違反政府

採購法之決議。5、發現其他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

不當行為等。」 

(二) 次按，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

能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第 12 條第 1 項第

10 款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擬履行本案所組成之工作團隊，其

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、從業人員之成員（或

分包廠商），請取得該等人員或分包廠商之合作同意

書。」，又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

震能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貳、一般條款第 5 條第 2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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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承諾履行本採購案所組

成之工作團隊，如列有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

員、從業人員之成員，且未於投標時檢附該等人員之合

作同意書者，評選委員得視其情形予以扣分、給予相對

較低之分數或名次、或不予納入評選考量，列有分包廠

商但未於投標時檢附其合作同意書者，亦同。」 

(三) 基此，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工

作團隊成員，並不禁止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或

從業人員以外之成員所組成，僅係評選時宜取得該等人

員之合作同意書以供評選委員審核，其未於評選時檢附

該等人員之合作同意書者，則評選委員得視其情形予以

扣分、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名次、或不予納入評選考

量。是以，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工作團隊，

縱有非屬投標廠商之負責人、受雇人員或從業人員之成

員，亦未違反本法規定及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

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規定。 

(四) 至於，申訴廠商稱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

職校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投標須知」不允許共同投標云

云，且不得以合作同意書之名行共同投標或聯合承攬之

實云云。惟查，依本法第 25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所謂「共

同投標」係指二家以上之廠商共同具名投標及簽約，並

連帶負履行採購契約者，不包括其他廠商之成員以個人

名義加入投標廠商之團隊，而僅以投標廠商個別名義具

名投標之情形，申訴廠商將二者混淆，顯有誤會。況且，

「104 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暨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詳

細評估投標須知」壹、重要條款第 5 條第 4 項明定：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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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『允許』投標廠商以『共同投標』方式參與投標；

廠商家數上限為 4 家。」，則申訴廠商稱系爭採購案之投

標須知不允許共同投標云云，亦與事實不符，一併敘明。 

七、綜上所述，申訴廠商主張各節均不可採，招標機關決標結果

之決定，並無違法不當。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持，亦無違

誤。至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，均不影響前揭判斷結果，爰

不逐一論究。 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

規定，判斷如主文。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伸賢 

委    員 李永裕   

委    員 李師榮   

委    員 李滄涵   

委    員 周嬿容   

委    員 孟繁宏 

委    員 陳金泉   

委    員 黃淑琳   

委    員   廖宗盛 

委    員   蔡榮根 

委    員   羅桂林 

委    員   黃怡騰 

 

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，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

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

725 號）提起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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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9 月 4 日 


